
選賢與能     踴躍投票     慎重圈選

性別平等    神聖一票     絕不放棄

新北市議會第3屆議員選舉第9選舉區選舉公報
新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新北市議會第3屆議員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107年11月24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47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
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第9選舉區（平溪區、瑞芳區、雙溪區、貢寮區）候選人

第1張，共1張

號次
姓名 林裔綺 性別 女

學

歷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碩士學位

3
出生地 臺灣省宜蘭縣

出  生
年月日 57年04月26日 推薦之

政   黨 民主進步黨

經

歷

1.致理專科學校畢
2.新北市議員顏世雄服務處主任
3.瑞芳分局警察志工中隊長
4.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碩士學分班
5.新北市議員

政

見

一、要求市府擴大四區 ”都市計畫”整編,並加速老舊房屋都更,以縮短瑞芳等四區的城鄉差距。

二、督促市府重啟瑞芳第二工業區的可行性評估,以解決廠商進駐土地取得的問題,並進而活絡產業經濟,增加在地就業機會。

三、要求市府盡速完成瑞芳運動公園新建以及配置相關軟硬體設施,讓民眾有良好運動空間。

四、活化四區老街與改變傳統市場型態,並要求市府鼓勵創生產業進駐,以促進社區改造與地方風華再現。

五、要求市府增設關懷據點,並落實長照計畫,以讓長者能有所照養。同時為減輕年輕人家庭負擔.督促市府應加倍興建公托中心與強化褓

姆系統。

六、解決上班族通勤問題,除繼續爭取跳蛙公車行駛外,並要求市府補助計程車,在偏遠地區成立 ”小黃公車”以解決民眾行的問題。

七、瑞芳等四區擁有兩個漁會、兩個農會,並各有特色發展。為提升偏遠地區農、漁業福利,要求市府擴大編列預算與補助,以照顧廣大

農、漁民生計,並維護漁港區居民安全。

八、反對重啟核四,督促市府要求台電於原廠區發展綠能產業以及興建反核四博物館,並鼓勵創生產業進駐,促進貢寮、雙溪區經濟發展與

增加在地就業機會。

九、督促市府加速三貂隧道整治,並闢建自行車道,連結荷花季、山藥季活動,以活絡雙溪區觀光產業發展。

十、要求市府持續擴大舉辦平溪區天燈節活動,並加速推廣環保天燈研發,以創造觀光與環保雙贏。

號次
姓名 李仁林 性別 男

學

歷

台北縣瑞芳鎮瓜山國民小學畢業。
台北縣新莊鎮新莊國民中學畢業。

1
出生地 新北市

出  生
年月日 48年12月02日 推薦之

政   黨 中國國民黨

經

歷

瑞芳鎮新山社區發展協會第3、4屆
理事長。瑞芳鎮第16、17、18屆
里長。瑞芳區第1、2屆里長。瑞芳
區第1、2屆里長联誼会会長。後備
幹部訓練班336期結業。革命實踐
研究院89年班結業。

政

見

一、爭取四區免費巴士增加行駛路線及班次，讓鄉親行的問題更為便利。

二、爭取瑞平雙貢四區普設U-Bike，並可甲地借乙地還，以利休閒觀光。

三、爭取台北客運恢復行駛1577南港至福隆線（經汐止、暖暖、十分、雙溪、貢寮），以利本區域聯外大眾交通運輸。

四、要求政府重視區域均衡發展，推動本地區多元產業進駐，增加青年就業機會，以遏止人口外流。

五、極力督促政府調整本地區土地使用編定及檢討都市計畫，並合理放寬舊有房屋整修規定，以實現居住正義。

六、雙溪河、基隆河整治及山溝、坡地防護等工程應積極辦理，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七、要求政府增加老人、婦女、幼兒及殘障弱勢者的福利與照顧，建立溫馨和諧的社會。

八、促請市府加強輔導及協助農漁會產品推廣，並增加農漁民肥料、油料費用補貼。

九、加強婦女及新住民職訓、就業媒合與微型創業輔導。

十、推動四區增設監視器及加強消防設備。

十一、落實員警編制、爭取義警消、警察志工經費。

十二、為避免瑞芳、平溪、雙溪、貢寮偏鄉四區幅員遼闊、民意遭漠視，主張增加一席市議員。

號次
姓名 謝簡 性別 男

學

歷

瑞芳高工
龍華工專機械工程科

2
出生地 新北市

出  生
年月日 53年12月01日 推薦之

政   黨
中華民國國政

監督聯盟

經

歷

1.中華世界大同幸福勞動聯盟創黨
主席。

2.第二屆新北市議員候選人
3.一貫道駐南美洲宏法16年
4.民國一百年回國，推動以三民主

義、五權憲法為基礎之憲政改革
主張監察委員民選、推動醫療改
革、合作經濟，使台灣成為世界
身心靈健康中心。

5.數千場次會議，文宣二十餘萬份

政

見

1. 為了落實中華民國憲法之精神：「人民有權、政府有能」，監察委員應直接民選，並且擴大編制至3000人。

2. 應由3000名監察委員聯合包含協會、基金會、家長會之所有理監事，組織構成「監督輔政系統」，其責任為監督政府和民意代表，

輔導幫助百姓之所有一切生活之所需，讓台灣成為幸福和諧的島嶼。再創台灣政治及經濟奇蹟。

3. 「監督輔政系統」之經費應由民間公益慈善捐款抽取5%為「監督輔政基金」。慈善捐款也能夠因為有監督而發揮更大功用。

4. 以「監督輔政系統」監督國家預算開銷，使總預算節省10-15%，並監督使國營企業賺錢，如此老人年金提高至12000元。

5. 由監督輔政系統尋找方法恢復瑞濱海水浴場，找民間團隊認養而完全開放免收門票，並成為示範而逐一恢復台灣所有景區

6. 依據憲法，百姓應擁有「複決權」，所以應立法制定三層次「公投」之提案門檻，分為最高級（例如變更領土主張）、高級（例如

國家產業民營化）、一般級（例如廢除死刑、開放毒品、變更家庭組織），一般級公投應每年選5-10法案交與百姓公投複決。

7. 應恢復立法委員選舉為「複合選區制度」，因為「單一選區制度」每一選區只能選一人，所以造成候選人只考慮以各種陰謀手段打

擊對手，演變成政治惡鬥、群組對立、世代分裂。同時應以正確方式舉辦選舉，若於複合選區中應選立委5人，選民能夠於所有候

選人中圈選自己認為最好的5位候選人，如此所有候選人都會良性競爭，而不會惡鬥。

8. 總統候選人應將所有預計任用之內閣名單公布在選舉公報，重要閣揆10-20人皆應附上政見，百姓投票選的應該是治國團隊，於選

舉時就知道候選人之團隊將會如何治國，內閣官員等於也是民選，直接對選民負責，如此才有可能讓國家進步，而不是選一個總統

之後，任由他依選舉功勞、政黨及家族利益，以酬庸及個人喜好方式封官封侯，尤其錯誤的是總統一人任用大法官，再以幾個大法

官代替正常民主政治之上議院，以釋憲方式要求立法院立法讓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戀婚姻合法國家。這種變相的獨裁方式實在

不可取，因為目前監察委員制度不良，否則總統和大法官都應被監察委員彈劾。

9. 應提撥30億元作為獎金，請學術及民間團隊研究恢復腎臟功能之方法，使8萬多名洗腎患者脫離苦難，節省450億洗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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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票時間：民國107年11月24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1.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歲，即民國87年11月24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即民國107年7月24日以前(包括當
日)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107年11月23日繼續居住者，有市長、市議員、烏來區區長、烏來區區民代表、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
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107年8月16日含當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2.	 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其選舉人須符合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	 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市長選舉得省略，但應加註：「投開票所一覽表與議員選舉同，詳見議員選舉公報投開票所一覽表」，又各區選務作業中心編印之里長
選舉公報，亦得註明參閱各區所屬之議員選舉區選舉公報；烏來區選務作業中心編印之烏來區長、區民代表選舉公報，亦得註明參閱該區所屬之議員選舉區選舉公報）。

2.	 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
票所投票。

4.	 	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5.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6.	 	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7.	 	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8.	 		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9.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0.		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樣）：

　				　

圈 選 欄 號 次 欄

號 次

相 片 欄

相 　 片

候 選 人 姓 名 欄

姓 名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按指印」，無效。

四、選舉票顏色：
1.	 市長選舉票為淺黃色。
2.	 區域議員選舉票為白色。
3.	 山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綠色。另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3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山地原住民」字樣。
4.	 平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藍色。另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3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平地原住民」字樣。
5.	 烏來區長選舉票為金黃色。
6.	 烏來區民代表選舉票為淺橘色。
7.	 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	 圈選二人以上。
2.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	 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	 圈後加以塗改。
5.	 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	 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	 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	 不加圈完全空白。
9.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壹、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包括下列內容：

貳、投開票所一覽表：

選賢與能     踴躍投票     慎重圈選

性別平等    神聖一票    絕不放棄

區
別
投開票
所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里別 所屬鄰別

平
溪
區

2208 薯榔市民活動中心 靜安路二段６３號 薯榔里 全里

2209 菁桐國小禮堂 菁桐里菁桐街４５號 菁桐里 全里

2210 白石市民活動中心 靜安路二段２４１號 白石里 全里

2211 平溪市民活動中心 公園街１７號 石底里 全里

2212 平溪國小禮堂 平溪街５６號 平溪里 全里

2213 嶺腳市民活動中心 嶺腳寮１４號 嶺腳里 全里

2214 東勢市民活動中心 竿蓁林６２之１號 東勢里 全里

2215 十分市民活動中心 十分街１５９號 十分里 全里

2216 十分國小三年級教室 十分街１５７號 望古里 全里

2217 南山市民活動中心 靜安路三段２３２號 南山里 全里

2218 十分國小四年級教室 十分街１５７號 新寮里 全里

2219 平湖市民活動中心 大湖１０號 平湖里 全里

瑞
芳
區

2220 瑞芳國小 中山路２號 龍潭里 全里

2221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瑞芳分處

明燈路三段４２號１樓 龍興里 1-7

2222 龍興市民活動中心 民權街１０號 龍興里 8-13

2223 樺興幼兒園 瑞芳街２１之１號 龍鎮里 全里

2224 龍安市民活動中心 瑞芳街１１２巷７號 龍安里 全里

2225 龍川市民活動中心 一坑路７０號之７、之８ 龍川里 1-5

2226 龍巖宮子平樓 明燈路三段１５２號 龍川里 6-11

區
別
投開票
所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里別 所屬鄰別

瑞
芳
區

2227 瑞芳高工(機車停車場) 瑞芳街６０號 龍山里 全里

2228 市立幼兒園爪峯分班 三爪子坑路６６之６號 爪峯里 1-5,13,14

2229 爪峯市民活動中心 三爪子坑路２７９之２號 爪峯里 6-8,12

2230 瑞芳國中 三爪子坑路１號 爪峯里 9-11

2231 瑞芳國中 三爪子坑路１號 新峰里 1-6

2232 瑞芳國中 三爪子坑路１號 新峰里 7-14

2233 空屋 中山路１６０號 東和里 1-6

2234 東和市民活動中心 中山路２０號 東和里 7-14

2235 柑坪市民活動中心 明燈路一段８２之１號 柑坪里 全里

2236 弓橋社區活動中心 九芎橋路２３號 弓橋里 全里

2237 猴硐市民活動中心 侯硐路２５號 猴硐里 全里

2238 光復市民活動中心 柴寮路３０９號 光復里 全里

2239 碩仁里金字橋下(空地) 魚寮路４８號旁 碩仁里 全里

2240 吉安宮集會所 瑞竹路９１之１號 吉慶里 1-7

2241 吉安宮集會所 瑞竹路９１之１號 吉慶里 8-18

2242 吉安市民活動中心 大埔路２３巷２０號之１ 吉安里 1-4,6-10

2243 吉慶國小 大埔路９５號 吉安里 5

2244 吉慶國小 大埔路９５號 吉安里 11-16

2245 上天里活動中心 大寮路４９巷５之１號 上天里 1-7

區
別
投開票
所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里別 所屬鄰別

瑞
芳
區

2246 原市立幼兒園長興分班 粗坑口路１巷２之２號 上天里 8-12

2247 福德宮 魚坑路５８號 傑魚里 1-7

2248 傑魚市民活動中心
魚坑路２４５巷２之１號二

樓
傑魚里 8-10

2249 基山市民活動中心 輕便路１９４號 基山里 全里

2250 九份國小 崙頂路１４５號 永慶里 全里

2251 長樂市民活動中心 街頂巷５６之１號 崇文里 全里

2252 福住市民活動中心 佛堂巷３６號之１附近 福住里 全里

2253 頌德市民活動中心 石碑巷５５號附近 頌德里 全里

2254
瓜山社區老人長壽俱樂
部

金光路８９號 瓜山里 全里

2255 銅山市民活動中心 祈堂路７４號之１ 銅山里 全里

2256 新山市民活動中心 金光路２４１之１號 新山里 全里

2257 瓜山國小 五號路３０６號 石山里 全里

2258 濂洞市民活動中心 洞頂路２３５之１號 濂洞里 全里

2259 威遠廟 明里路７之１號 濂新里 全里

2260 南雅里活動中心 南雅路４１之１號 南雅里 全里

2261 空屋 鼻頭路１８７號 鼻頭里 全里

2262 市立幼兒園海濱分班 濱二路６８之１號 海濱里 全里

2263 瑞濱國小 瑞濱路３４號 瑞濱里 1-3,6-13

2264 瑞濱國小 瑞濱路３４號 瑞濱里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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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芳
區
2265 深澳市民活動中心 深澳路６７之１號 深澳里 全里

雙
溪
區

2266 三忠廟 長安街１５號 雙溪里 全里

2267 南天宮 新基北街６４號 新基里 8-14

2268 新基市民活動中心 新基西街１５號 新基里
1-7,
15-17

2269 慈安宮 三港７號 三港里 全里

2270 牡丹市民活動中心 下坑３６號 牡丹里
7-22,
27-38

2271 中正市民活動中心 中正路６４號 牡丹里
1-6,
23-26

2272 牡丹國小 政光３號 三貂里 全里

2273 平林市民活動中心 外平林５２號 平林里 4-12

2274 新北市立雙溪高中 梅竹蹊３號 平林里 1-3,13,14

2275 上林市民活動中心 內平林６０之１號 上林里 全里

2276 外柑市民活動中心 外柑腳４９號 外柑里 全里

2277 長源市民活動中心 柑腳１９號 長源里 全里

2278 雙溪國小 東榮街５４號 共和里 1-7

2279 共和市民活動中心 中山路４１巷６號 共和里 8-13

2280 保民殿 魚杭１號 魚行里 1-14

2281 合壽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坤溪３之５號 魚行里 15-29

2282 泰平市民活動中心 溪尾寮４６號 泰平里 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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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
寮
區

2283 貢寮市民活動中心 長泰路１８之２號 貢寮里 全里

2284 龍吉市民活動中心 嵩陽街４１之４號 龍崗里 全里

2285 貢寮國小吉林校區 內寮街５５號 吉林里 全里

2286 雙玉第一市民活動中心 德心街１１之１號 雙玉里 1-12

2287 雙玉里集會所 田寮洋街４４號 雙玉里 13-23

2288 利洋宮 福興街２５號 福連里 1-9

2289 馬崗市民活動中心 馬崗街３１之６號 福連里 10-16

2290 福隆國小 東興街３５號 福隆里
1-7,
18-22

2291 福隆青少年活動中心 福隆街６０號 福隆里 8-17

2292 昭惠廟 龍門街７４之１號 龍門里 全里

2293 澳底國小(樂齡中心) 延平街１０號 真理里 1-9

2294 澳底國小(音樂教室) 延平街１０號 真理里 10-22

2295 仁里第一市民活動中心 仁義街８號 仁里里
1-7,
14-16

2296 仁里第一市民活動中心 仁義街８號 仁里里 8-13

2297 五美市民活動中心 丹裡街１６之１２號 美豐里 1-11

2298 福安廟 雞母嶺街７號 美豐里 12-21

2299 和美市民活動中心 和美街３５之２號 和美里 1-12

2300 和美國小 龍洞街１之９號 和美里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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